
台州学院学生学杂费缓缴申请表

学

生

基

本

信

息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贯

身份证号码 学院 级 班

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

应缴学费 应缴住宿费 应缴代管费

应缴其它费用 缓缴金额 还款时间

缓

缴

原

因

申请人签名：

二

级

学

院

意

见
（盖章） 签 名：

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 （盖章） 签 名：

学

校

意

见

（盖章）

注：缓缴期限不超过 6 个月，办理缓缴手续经所在学院提出初审意见，送学校主管部门（学

生处或研工部）审核。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所在学院、主管部门、计财处各一份。


